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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兴宁路（兴宁桥至福明路）综合

整治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
[2018]14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
办公室，建设资金由市、区及轨道交通指挥部共同出资，
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
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
(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资格预审申请。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鄞州区，道路与轨道交通 4 号线兴

宁桥至福明路段共线。工程建设范围西起兴宁桥，东至
福明路。I标段道路工程起点从兴宁桥东K0+415至甬港
南路东 K2＋100。II 标段道路工程起点从甬港南路东
K2＋100至福明路东K4＋075。

建设规模：道路全长约 3600 米，道路标准路幅宽
40-50 米，南北向整治范围以沿线建筑或拆迁地块为
界。工程建设标准为城市主干道，主车道设计车速50公
里/小时。I标段道路工程起点从兴宁桥东 K0+415至甬
港南路东 K2＋100，红线宽度 40m，长度 1685m。II 标段
道路工程起点从甬港南路东 K2＋100至福明路东 K4＋
075，红线宽度40－50m，长度1975m。

招标控制价：标段 I 约 10500 万元；标段 II 约 13500
万元。

计划工期：480日历天。
招标范围：I标段招标范围：道路、景观、雨污水、公

交站台及相关配套设施等施工；II标段招标范围：道路、
景观、雨污水、公交站台及相关配套设施等施工；

标段划分：共划分为 2 个标段，各标段范围详见图
纸及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申请人可同时参加2个标段
的施工投标申请，但入围后最多只能中标一个标段。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
格。

安全要求：合格。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申请人资格要求：
3.1.1申请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本次招标要求申请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
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3投标申请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
理系统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1.4投标申请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
系统中具有施工信用等级的须为C级及以上（以资格预
审之日所在季度的企业信用评价等级为准）；

3.1.5 投标申请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
界定的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1.6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申
请人已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7投标申请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
理系统登记信息的，人工工资担保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
信用信息管理系统里显示：

（1）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
注册地在宁波大市范围内的申请人）；

（2）已在宁波市海曙、江北、鄞州任一区审核通过
（适用于企业注册地在宁波大市范围外的申请人）。

3.2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 拟派项目经理资格须具备注册建造师（含临

时建造师，年龄需在 60 周岁以下）壹级，并具有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并在有效期内；注册专业市政
公用工程；

3.2.2拟派项目经理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
管理系统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2.3 拟派项目经理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
录界定的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2.4 拟派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拟派项目经理在
“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有未解锁项目
的视同有在建项目，因特殊情况未能解锁的，须提供经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相关机构确认的证明资料。

3.3投标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
失信被执行人。产生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在公

示前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进行
查询（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
准），若存在失信被执行人的，将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并
重新组织招标。

3.4 其他必要合格条件：详见第三章“资格审查办
法”前附表第2.2条款规定；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
3.6 投标人对资格预审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8 年

11月30日16:00
4.资格预审方法
4.1本项目采用的资格预审方法为有限数量制。
4.2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入围12家。
5.招标（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到

2018 年 11 月 30 日 16：00（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下
载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未下载资格预审文件的申请
人，招标（代理）人将不予接收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5.2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5.3 如有补充的招标（资格预审）文件请关注本网

站，自行下载，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5.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有

意参加投标的交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
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查阅办事
指南中《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
通知》。

5.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
87187966陈工）。

5.6 温馨提示：凡受到相关行政监督部门限制投标
的企业，请慎重购买。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
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8

年12月4日9:30，地点为宁波市行政服务中心4楼（宁波市

宁穿路1901号，具体会议室详见当天电子指示屏）。
6.2 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电子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要求由宁波网络投标工具V7.3.0生成。
6.3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须在资格预审申请截止

时间前上传至宁波市公共资源网上交易暨电子监察系
统（http：//ggzy.bidding.gov.cn:60822/t9/login.jsp）。投标
人可提交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光盘或 U 盘形
式），如提交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应单独密封
包装，且与上传至系统中的保持一致，未在申请截止时间
前提交，将不予以接受该备份的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6.4 上传至平台的加密标书因系统故障无法读取
时，方可调用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投标单位须
成功上传加密标书，否则，不予调用备份电子资格预审
申请文件），如均无法读取，则作否决投标处理。

6.5 本项目须在资格预审申请截止时间前提交“电
子密钥”和 IC 卡，并在“电子密钥”和 IC 卡上标明投标
人名称，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

6.6温馨提示：
①企业投标之前，IC卡中企业信息（社会信用统一

代码）与交易证系统中的企业信息必须保持一致，才能
签到成功。若未办理更新而导致开标无法签到，投标企
业自行承担责任。

②为保证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在投标截止时间
前顺利上传，投标人应适时提前上传电子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避免网络原因引起上传失败或上传时间超出投标
截止时间等问题。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宁波日报和中国宁波网（www.cnnb.com.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世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796号19楼1911室
联系人：陈文昌、吴瑾婷、周旭东
联系电话：0574-87284375
传真：0574-87680182

宁波市兴宁路（兴宁桥至福明路）综合整治工程资格预审公告

因公司业务发展之需要，决定适当选择2019年度信
息通信类合作分包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取得以下资质
条件的可自愿报名：①如申请“智能楼宇布线”子库的，应
取得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颁发的“电子与智能化工程
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②如申请“通信线路安装”或

“通信设备安装”子库的，应取得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颁发的“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上述资质
证书上载明的有效期应保持至2018年12月31日。

2.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上载明的有效期应保
持至2018年12月31日。

3.请于见到本公告之日起至 2018年 12月 1日 24:00
之间，将报名表（以 Word2003 版）发送至邮箱：nbyyfb-
hz@163.com。邮件主题请注明“XX 公司申请参加 2019
年度信息通信类合作分包商选择”。

4.报名成功后将收到一封确认邮件，请按照确认邮

件上的提示完成网络报名后的现场确认环节。确认邮件
最晚将于 2018 年 12 月 2日 00:30 发出。请勿将报名表以
外的任何信息发至该邮箱，否则将不会收到确认邮件。
不符合要求的报名者，恕不回复邮件。

5.报名表格式如下。

宁波永耀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8日

宁波永耀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选择
2019年度信息通信类合作分包商的公告

因公司业务发展之需要，决定适当增补 2019 年度
配网施工类合作分包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同时取得以
下资质条件的可自愿报名：①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颁发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或“输变电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②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或“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③各省级能监办颁
发的“承装（修）电力设施许可证”五级及以上。如某企业
同时满足①和③，也可以报名。上述资质证书上载明的
有效期均应保持至2018年12月31日。

2.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上载明的有效期应保
持至2018年12月31日。

3.请于见到本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12月1日24:00
之间，将报名表（以 Word2003 版）发送至邮箱：nbyyfb-
hz@163.com。邮件主题请注明“XX 公司申请参加 2019

年度配网施工类合作分包商增补”。
4.报名成功后将收到一封确认邮件，请按照确认邮

件上的提示完成网络报名后的现场确认环节。确认邮件
最晚将于 2018年 12月 2日 00:30发出。请勿将报名表以
外的任何信息发至该邮箱，否则将不会收到确认邮件。
不符合要求的报名者，恕不回复邮件。

5.报名表格式如下。

宁波永耀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8日

宁波永耀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增补
2019年度配网施工类合作分包商的公告

因公司业务发展之需要，决定适当增补 2019 年度
主网电气施工类合作分包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同时取得以
下资质条件的可自愿报名：①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颁发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或“输变电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②各省级能监办颁发的

“承装（修）电力设施许可证”三级及以上。上述资质证书
上载明的有效期均应保持至2018年12月31日。

2.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上载明的有效期应
保持至2018年12月31日。

3.请于见到本公告之日起至 2018年 12月 1日 24:00
之 间 ， 将 报 名 表 （以 Word2003 版） 发 送 至 邮 箱 ：
nbyyfbhz@163.com。邮件主题请注明“XX公司申请参
加2019年度主网电气施工类合作分包商增补”。

4. 报名成功后将收到一封确认邮件，请按照确认
邮件上的提示完成网络报名后的现场确认环节。确认
邮件最晚将于2018年12月2日00:30发出。请勿将报名
表以外的任何信息发至该邮箱，否则将不会收到确认
邮件。不符合要求的报名者，恕不回复邮件。

5.报名表格式如下。

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8日

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关于增补
2019年度主网电气施工类合作分包商的公告

因公司业务发展之需要，决定适当增补2019年度主
网土建施工类合作分包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取得以下资
质条件的可自愿报名：①如申请“电缆沟”子库的，应取得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级及以上”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
资质。②如申请“线路基础”子库的，应取得各级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或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上述资质证
书上载明的有效期均应保持至2018年12月31日。

2.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上载明的有效期应保
持至2018年12月31日。

3.请于见到本公告之日起至 2018年 12月 1日 24:00
之间，将报名表（以 Word2003 版）发送至邮箱：nbyyfb-
hz@163.com。邮件主题请注明“XX 公司申请参加 2019
年度主网土建施工类合作分包商增补”。

4.报名成功后将收到一封确认邮件，请按照确认邮
件上的提示完成网络报名后的现场确认环节。确认邮件
最晚将于 2018年 12月 2日 00:30发出。请勿将报名表以
外的任何信息发至该邮箱，否则将不会收到确认邮件。
不符合要求的报名者，恕不回复邮件。

5.报名表格式如下。

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8日

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关于增补
2019年度主网土建施工类合作分包商的公告

企业全称：
申请事项：宁波永耀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度
信息通信类合作分包商选择
本公司符合公告上的报名要求，自愿申请以下子库：
□智能楼宇布线 □通信线路安装 □通信设备安装
注：请将要申请的子库名称前用■代替□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注：法定代表人个人电子签章

企业全称：
申请事项：宁波永耀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度
配网施工类合作分包商增补
本公司符合公告上的报名要求，自愿申请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注：法定代表人个人电子签章

企业全称：
申请事项：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度主网电
气施工类合作分包商增补
本公司符合公告上的报名要求，自愿申请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注：法定代表人个人电子签章

企业全称：
申请事项：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度主网土
建施工类合作分包商增补
本公司符合公告上的报名要求，自愿申请以下子库：□电缆沟 □线路基础
注：请将要申请的子库名称前用■代替□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注：法定代表人个人电子签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浙江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以下简
称“新国标”），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省公安厅、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做好国家电动
自行车新标准实施前过渡期内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为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
销售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新国标顺利实施，结
合我市实际，现就做好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前过渡期
内生产、销售、产品公告、登记上路等工作通告如下：

一、生产和销售
（一）禁止在本市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

动自行车和其他电动车产品。违反规定的，由质监和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二）2019年4月15日前，符合GB17761-1999版标
准（以下简称“旧国标”）且列入《浙江省电动自行车产
品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的电动自行车产品，允许在
本市生产、销售和登记。

（三）销售企业应通过店堂告示、在销售凭证中注
明等方式，向消费者承诺其销售的车辆符合国家相关
标准并已列入《公告》。因销售企业未明确告知或告知
不真实、不全面，导致消费者购买的车辆未列入《公
告》、不符合国家电动自行车产品标准等原因，不能依
法注册登记并上道路行驶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销售企
业退货或者更换。

二、产品公告
（一）新国标实施后，浙江省继续实行电动自行车

公告管理制度。对列入《公告》的电动自行车产品，允许
在本市生产、销售、注册登记和上道路行驶。

（二）自通告之日起，浙江省经信厅正式受理按照
新国标生产的电动自行车产品《公告》申请。

（三）旧国标已发布的产品《公告》于 2019年 4月 15
日起废止，同时禁止生产、销售按照旧国标生产的电动
自行车产品。

三、登记和上路
（一）消费者已购买未列入《公告》的电动自行车（含

其他两轮电动车）但未申领防盗备案登记的，应于 2018
年12月10日至2019年3月31日，凭有效身份证件、车辆
合法来源凭证和车辆合格证，向所在地公安交警部门设
立的备案登记点申请备案登记，核发临时过渡号牌。已经
申领防盗备案登记标识的，视作已经备案登记。

（二）备案登记车辆（包括已经防盗备案登记的车
辆）使用期限至2021年12月31日止。使用期间，车辆驾
驶人应当戴安全头盔，不得载人，同时应当遵守非机动
车道路通行规定。

（三）2019年 4月 1日起，禁止未经注册登记或备案
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含其他两轮电动车）上道路行驶。
违反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扣留车辆，
车辆列入《公告》的，责令驾驶人补办注册登记并依法
予以处罚；车辆未列入《公告》且经鉴定属于机动车的，
对驾驶人按照驾驶机动车认定处罚。

（四）按照旧国标生产的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截
止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5 日，消费者应在上述期限内尽
快办理注册登记（包括已防盗备案登记但未注册登记
的电动自行车），逾期不再办理。自2019年4月15日起，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新国标查验车辆，严格按
照新《公告》予以注册登记。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宁波市公安局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宁波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8年11月28日

关于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前
过渡期内有关工作的通告

为了做好姜沈庭苑住宅房屋抽签工作，保证整个抽
签过程的合法有效，特邀请浙江省宁波市天一公证处进
行现场监督公证，现将抽签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抽签须知
（一）抽签时间：2018年12月1日（星期六）上午8:10

至上午11:00，根据确认套型分档抽签，超出规定时间者视
为自动放弃，不予进入抽签现场，择日进行第二次抽签。

（二）抽签地点：鄞州区委党校（鄞州大道东段777号）。
（三）抽签步骤：
1、在鄞城厅现场入口处办理签到登记手续，登记时协

议人须凭抽签通知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协议人因故无法
参加抽签的，受委托人须凭协议人的授权委托书、抽签通
知书及协议人身份证（原件）、受委托人身份证（原件）；

2、签到登记完毕后，在鄞城厅现场入口处抽取顺序
号，以排队的先后顺序抽取顺序号；

3、凭顺序号进入鄞城厅休息，等待抽签；并按规定
时间凭顺序号进入鄞州厅抽签现场，对号入座；

4、验票：由抽签代表（每抽签档中顺序号最后二号）
当场检验房票数量；

5、抽房票：按照从先到后的顺序，由主持人报读顺

序号上台抽取房票，如报读三次无人应答或无人上台抽
签，视为自动放弃。房票上需盖有石碶街道房屋征收（拆
迁）办公室公章及浙江省宁波市天一公证处专用章，否
则视为无效；

6、房票报读：房票抽取后，由浙江省宁波市天一公
证处公证员当场公布结果；

7、登记备案：抽签人持房票到房票登记处进行登记
备案，并签字认可。

二、抽签注意事项
（一）进入抽签现场后应保持肃静，不得大声喧哗。
（二）遵守纪律，按序抽签。
（三）积极配合，及时登记。
（四）登记完毕，及时退场，自行返回。
三、新房房款结算事宜
新房房款集中结算时间、结算地点待抽签结束后另

行通知。
附：《石碶街道姜沈庭苑安置房各档抽签时间安排

表》
石碶街道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2018年11月28日

姜沈庭苑住宅房屋抽签通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档位
125档

125档(其他)
115档

115档(其他)
105档

105档(其他)
95档
85档

85档(其他)
75档
65档

65档(其他)

车号
1
1
2
2
3
3
4
1
1
1
2
2

汪家村发车时间
7:30
7:30
7:50
7:50
8:10
8:10
8:30
9:00
9:00
9:00
9:20
9:20

到达时间
8:05
8:05
8:30
8:30
8:55
8:55
9:15
9:45
9:45
9:45
10:00
10:00

顺序号抽签时间
8:10—8:30
8:30—8:35
8:35—8:50
8:50—9:00
9:00—9:15
9:20-9:22
9:22—9:37
9:40—9:52
9:52-9:53

9:53—10:05
10:05—10:20
10:20—10:22

正式抽签时间
8:30—8:45
8:45—8:50
8:50—9:05
9:05—9:15
9:15—9:35
9:35—9:37
9:37—9:50
9:52—10:00
10:00—10:02
10:05—10:17
10:20—10:40
10:40—10:42

党校返回时间
8:10
8:10
8:35
8:35
9:00
9:00
11:00
9:50
9:50
9:50
11:00
11:00

姜沈庭苑房屋抽签时间安排表（2018年12月1日）


